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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 風 汽 車 集 團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（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）

（股份代號：489）

DONGFENG MOTOR GROUP COMPANY LIMITED*

澄清公告

茲提述東風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三月
二十九日的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建議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及建議
更換核數師。

由於文書之誤，該公告中建議委任的本公司核數師的中英文名稱誤述
為「Ernest & Young」及「永安會計師事務所」。正確的核數師中英文名稱應
為「Ernst & Young」及「安永會計師事務所」。

本公司確認，除上述澄清內容外，該公告所載其他內容均無改動。本澄
清公告為該公告的補充，應與該公告一併閱讀。

承董事會命
竺延風

董事長

中華人民共和國武漢，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日

於本公告公佈之日，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竺延風先生、楊青先生及尤崢
先生；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黃偉先生；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宗慶
生先生、梁偉立先生及胡裔光先生。

* 僅供識別


